
石财预指〔2024〕1 号

石城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4 年
部门预算的通知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石城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已审议批准了石

城县 2024 年部门预算（草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及《预算法实施条例》等要求，现将 2024 年部门预算、项目绩

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及时批复所属单位预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各部门应当在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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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后十五日内向所属各单位

批复预算及绩效目标。批复过程中不得调整预算项目、政府收

支分类科目和金额，并将批复文件报县财政局归口股室。

二、按时规范公开预算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除涉密信息外，各

预算单位应当在财政部门批复预算后二十日内通过政府门户网

站进行公开并保持长期状态。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预算公

开后的社会反映做好应对预案，加强舆情引导，做好解释说明

工作。

三、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一）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将过紧日子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坚持勤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对单位新增支出

要优先通过调整结构的方式予以解决，腾出更多资金用于“三

保”保障和其他重点支出。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精减会议、

差旅、培训等活动，严格“三公”经费管理，严格执行各项经

费开支标准，不该开支或不必开支的事项一律不得开支，取消

低效无效支出，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压实单位的主体责任，

推动部门在预算编制、执行、政府采购、资产配置，编外人员

管理等方面，切实做到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

（二）硬化部门预算执行的约束性。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实施条例》，

严格按预算批准的预算项目、科目和数额执行，不得随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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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不得截留、挪用、改变项目或资金用途，严禁年底突击

花钱、违规窜用预算指标。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严

格预算追加，除应急救灾以及政策性增人增资以及国家政策调

整增加财政支出等急需在当年安排的支出外，年度内原则上不

新开支出口子。执行中优先使用单位实有资金安排。要按照均

衡有序的原则加快预算支出，特别是项目支出预算的支出进度，

着力提高部门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时效性。

（三）加强预算收入管理。各部门要加大收入统筹力度，

盘活存量，统筹用好单位实有资金，充分挖掘释放各类闲置资

源潜力，统筹用于保障重大战略部署实施和“三保”支出。依

法依规组织各项收入，按照规定的科目、级次、缴库方式，将

财政性资金及时足额上缴县国库或县财政专户，严禁截留、坐

支、挪用。未纳入预算的收入不得安排支出。

（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绩效管理主

体责任，全面推进绩效管理工作，促进绩效与业务工作有机融

合。对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实行“双监控”，对

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应及时采取分类处置措施予以纠正。按

规定开展部门预算项目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提高评价质量，

并将评价结果报送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将逐步扩大单位自评价

抽查复核范围，将抽查复核结果与预算安排、预算绩效考核挂

钩，并进一步扩大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重点部门数量，对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重点督导、审核。

（五）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对延续性重大项目和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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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项）资金支出预算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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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类、款 类、款 267,719,095.60 258,179,095.60 215,656,095.60 42,523,000.00 9,540,000.00

石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30399 50999 2080199

赣市财社字[2023]96号关于提前下

达2024年部分社会保障省级资金（第
一批）的通知-高校毕业生“三支一

扶”生活补贴

74,000.00 74,000.00 74,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130599 机关事业养老金县级配套资金 51,000,000.00 51,000,000.00 51,000,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120802 企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县级配套资金 25,541,600.00 25,541,600.00 25,541,6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9999 未参保知青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1,797,800.00 1,797,800.00 1,797,8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602 未参保大集体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79,200.00 79,200.00 79,2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9999 未参保手工联社退休人员生活补贴 1,156,300.00 1,156,300.00 1,156,3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120802 未参保失地农民退休休员生活补贴 1,406,400.00 1,406,400.00 1,406,4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9999 企业离休人员补贴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99 一次性趸交养老金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01 企业养老金地方分担资金 5,672,400.00 5,672,400.00 5,672,4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3099 政府代缴特殊群体人员养老保险 3,030,000.00 3,030,000.00 3,030,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0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配套资金 50,120,000.00 50,120,000.00 50,120,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120802 城乡居民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配套资金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01 企业养老保险助保贷款贴息 42,000.00 42,000.00 42,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0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县级负担
1,021,800.00 1,021,800.00 1,021,8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02

赣市财社字[2023]96号关于提前下

达2024年部分社会保障省级资金（第

一批）的通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补助

7,318,000.00 7,318,000.00 7,318,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01

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基本养老保险中

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社指

[2023]81号

23,390,000.00 23,390,000.00 23,390,000.00

石城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2602

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赣财

社指[2023]77号

47,300,000.00 47,300,000.00 47,300,000.00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130804 就业补助资金县级配套 3,500,000.00 3,500,000.00 3,500,000.00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799 落实其他就业创业政策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701
关于下达2023年度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的通知（赣市财社字[2023]75号）

727,314.13 727,314.13 727,314.13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799
园区企业招工补贴和劳务派遣补贴

（赣市财社字〔2023〕76号）
340,200.00 340,200.00 340,200.00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711
下达2023年省级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

（赣财社指〔2023〕95号）
1,230,000.00 1,230,000.00 1,230,000.00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711
赣财社指[2023]84号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
10,750,000.00 10,750,000.00 10,750,000.00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106
关于下达2023年度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的通知（赣市财社字[2023]75号）
2,830,000.00 2,830,000.00

石城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30399 50999 2080106
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就业补助资金的

通知（赣市财社字[2023]22号）
2,550,000.00 2,5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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